
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济南市历城区供电公司
用户受电工程公平开放相关要求

为了规范用户受电工程“三指定”行为的认定工作有效防

范和杜绝“三指定”行为，保障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

权益，促进供电市场公平开放，依据《电力监管条例》《电力

供应与使用条例》《供电监管办法》以及《国家能源局用户受

电工程“三指定”行为认定指引》等有关规定，明确供电公司

用户受电工程市场公平开放相关要求如下：

一、指定设计单位行为

(一)为用户受电工程直接指明、确定、认定或者限定设计

单位，影响用户选择设计单位的;

(二)通过口头、书面或者公示等方式，向用户推荐或者限

定特定的设计单位，影响用户选择设计单位的;

(三)授意特定的设计单位介入报装申请、现场勘察、供电

方案答复、设计图纸审查和竣工检验等用电报装环节，影响用

户选择设计单位的;

(四)采用不合理的供电方案答复标准、拖延供电方案答复

时间等方式，或者在供电方案中未明确引入电源或者供电方

式、计量计费方式等设计所需要的必要信息，影响用户选择设

计单位的;

(五)通过批复不合理的接电点、隐瞒供电能力等手段增加

用户投资成本，影响用户选择设计单位的;

(六)自行提高设计、施工单位资质等级、业绩标准，或者



自行提高设计图纸审查标准，影响用户选择设计单位的;

(七)自行设置设计准入条件，导致用户只能选择特定设计

单位的;

(八)采用不受理、不通过、拖延设计图纸审查，或者不出

具设计图纸审查意见等方式，影响用户选择设计单位的;

(九)国家能源局及派出机构认定的其他指定设计单位的行

为。

二、指定施工单位行为

(一)为用户受电工程直接指明、确定、认定或者限定施工

单位，影响用户选择施工单位的;

(二)通过口头、书面或者公示等方式，向用户推荐或者限

定特定的施工单位，影响用户选择施工单位的;

(三)授意特定的施工单位介入报装申请、现场勘察、供电

方案答复、设计图纸审查和竣工检验等用电报装环节，影响用

户选择施工单位的;

(四)自行提高设计、施工单位资质等级标准、业绩标准，

或者自行提高设计图纸审查标准，影响用户选择施工单位的;

(五)采用不合理的供电方案答复标准、拖延答复时间，或

者采取不受理、不通过、拖延设计图纸审查、中间检查及竣工

检验等方式，影响用户选择施工单位的;

(六)以不合理的供电方案或者无故提高设计图纸审查标准

增加用户投资成本，引导用户为降低投资成本选择特定施工单

位的;

(七)在接电时，要求用户或者导致用户选择特定施工单位



进行接电施工，为特定施工单位牟取利益提供便利的;

(八)自行设置施工准入条件，导致用户只能选择特定施工

单位的;

(九)要求用户自主选择的施工单位，与特定的施工单位签

订分包合同(协议)的;

(十)国家能源局及派出机构认定的其他指定施工单位的行

为。

三、指定设备材料供应单位行为

(一)为用户受电工程直接指明、确定、认定或者限定设备

材料的品牌、生产厂家或者供应单位，影响用户选择设备材料

供应单位的;

(二)通过口头、书面或者公示等方式，向用户推荐或者限

定特定的设备材料供应单位，影响用户选择设备材料采购选择

权利的;

(三)自行提高设计、施工单位资质等级标准、业绩标准，

或者自行提高设计图纸审查标准，影响用户或者施工单位选择

设备材料供应单位的;

(四)采用不合理的供电方案答复标准、拖延答复时间，或

者采取不受理、不通过、拖延设计图纸审查、中间检查及竣工

检验等方式，影响用户或者施工单位选择设备材料供应单位

的;

(五)要求用户或者施工单位对设备材料额外进行试验检

测，影响用户或者施工单位选择设备材料供应单位的;

(六)指定设备材料特定型号、规格、生产厂家，或者限定



设备材料供应品牌范围，影响用户或者施工单位选择设备材料

的;

(七)通过指定设计、施工单位，以工程总承包等形式，指

定设备材料供应单位的;

(八)国家能源局及派出机构认定的其他指定设备材料供应

单位的行为。第十条供电企业要求用户委托其代建或者指定特

定单位代建用户受电工程，可以认定为“三指定”行为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用户委托实施的用户受电工程，供电企业未按规定组织招

投标或者违反招投标有关规定，选择特定设计、施工或者设备

材料供应单位的，可以认定为“三指定”行为。

对于用户自主选择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和设备材料供应单

位的，供电企业在业务受理、供电方案答复、设计图纸审查、

中间检查、竣工检验和装表接电等环节采用不同标准、设置障

碍的，认定如下:

(一)用户被迫改变选择供电企业指定的设计、施工或者设

备材料供应单位的，可以认定为“三指定”行为;

(二)用户未改变选择，供电企业不按照规定办理用电业务

的，按照《供电监管办法》第十八条第一、五款认定;

(三)用户未改变选择，但是足以影响其他用户选择权或者

该用户后续用户受电工程选择权的，按照《供电监管办法》第

十八条第五款认定。


